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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違規匯報及電子繳款 

1. 前言 

保險中介一站通上的「培訓違規匯報」是一個供主事人及中介人處理及/或監控未遵

守持續專業發展培訓規定的中介人達成和解協議的進展及情況之平台。當中介人同意

根據《未遵守持續專業發展培訓的處罰框架》
1
 與《保險業條例》（第41章）第84條

訂立協議（「第84條協議」）以接受處罰措施的情況下，主事人便可透過此「培訓違

規匯報」平台為該中介人處理及提交第84條協議與保險業監管局（「保監局」）。 

 

主事人應利用此「培訓違規匯報」新平台為中介人就2023-2024年及之後的評核期去

處理其第84條和解協議，包括列印及提交和解協議，以及透過保險中介一站通的電子

支付功能去繳交罰款。 請使用此新的自動化方法, 去取代（GL24）指引的發布的

《釋義文件》
1 
所記載的原有方法，去處理上述評核期的和解協議事宜。主事人請提

醒中介人透過保險中介一站通的電子支付功能去繳交罰款。 

 

培訓違規匯報可供主事人向保監局報告中介人未遵守持續專業發展要求的情況，通過
電子繳款功能去處理/代交中介人的罰款，以及列印和上載第84條協議至保險中介一

站通。 

 

中介人亦可經培訓違規匯報瞭解主事人處理其未遵守持續專業培訓的進度，並可以通

過電子繳款功能親自繳交罰款。 

 

1.1 帳戶存取權限及管理人賬戶管理 

任何已擁有保險中介一站通帳戶的主事人或中介人，都可以登錄其保險中介一站帳戶，

以使用培訓違規匯報 (只限主事人使用)、培訓違規匯報（已提交記錄）和電子繳款

功能。 

由於系統設定的緣故，我們建議您使用電腦登入保險中介一站通帳戶來執行培訓違規

匯報及電子支付中的功能。 

 

如果使用者在進入保險中介一站通帳戶時遇到任何困難或技術問題（例如忘記密碼、

忘記用戶名、無法啟動帳戶等），使用者可以參考「保險中介一站通 – 個人申請人用戶

指南」或「保險 中介一站通– 主事人用戶指南」尋求協助。 

 
1有關《持牌保險中介人持續專業培訓指引》（GL24）指引的發布的《釋義文件》修訂及罰則框架，請參閱

https://www.ia.org.hk/tc/legislative_framework/files/Interpretation_Notes_2023_Chi.pdf  及 
https://www.ia.org.hk/en/legislative_framework/circulars/reg_matters/files/23072021_CPD_Penalty_Framework_Eng_tc_.pdf 

https://www.ia.org.hk/tc/infocenter/forms/files/Online_Portal_Userguide_individual_May_2022_Chinese.pdf
https://www.ia.org.hk/tc/infocenter/forms/files/Online_Portal_Userguide_individual_May_2022_Chinese.pdf
https://www.ia.org.hk/tc/infocenter/forms/files/Online_Portal_Userguide_principal_May_2022_Chinese.pdf
https://www.ia.org.hk/tc/infocenter/forms/files/Online_Portal_Userguide_principal_May_2022_Chinese.pdf
https://www.ia.org.hk/tc/legislative_framework/files/Interpretation_Notes_2023_Chi.pdf
https://www.ia.org.hk/en/legislative_framework/circulars/reg_matters/files/23072021_CPD_Penalty_Framework_Eng_tc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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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事人需要在管理人賬戶管理，逐一點選相關權限(Approved Access Rights)，包括

「培訓違規匯報」(CPD Non-Compliance Reporting)、「培訓違規匯報（已提交記錄）」

(CPD Non-Compliance Reporting (Submitted Records) 及「付款」(Payment) 功能，給將

會協助執行有關嘅功能的每一位附屬賬戶 (sub-ac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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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設置文件下載密碼，手機號碼及電子郵件  

1.2.1 在主事人上載已填妥的培訓違規匯報Excel表格以產生和解協議(請參閱第

2.1部分的「下載培訓違規匯報表格」以瞭解如何產生及列印和解協議)，

一個受密碼保護的和解協議壓縮檔案可供下載到你指定位置。主事人需要先

在「指定手機號碼、指定電子郵件地址和文件下載密碼」的欄目(「指定欄

目」)設置文件下載的密碼，以開啟該壓縮了檔案。  

 

1.2.2 在「建立電子繳款連結」及「上載已簽署和解協議」時，需要使用一次性密

碼。主事人須在指定欄目中保存其指定的手機號碼以接收一次性密碼。 

 

1.2.3 在執行培訓違規匯報內的功能後（例如建立電子繳款連結、經保險中介一站

通以電子方式繳交罰款、上載和解協議），將會向主事人指定的電子郵件地

址（在指定欄目設定）和中介人的電子郵件地址分別發送郵件通知。 

 

1.2.4 主事人應確保已於指定欄目中設定指定手機號碼、指定電子郵件地址和文件

下載密碼以執行培訓違規匯報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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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培訓違規匯報內的功能 

在培訓違規匯報中，有四個主要功能： 

 

下載部分： 

「下載 Excel 表格」- 下載第84協議_培訓違規匯報表格 (2023-2024 及之後) 去執

行以下上載功能。 

 

上載部分： 

1. 建立電子繳款連結  

2. 列印和解協議  

3. 上載已簽署和解協議 

 

「(1) 建立電子繳款連結」、「(2) 列印和解協議」及「(3) 上載已簽署和解協議」

將統稱為「三項功能」。 

 

執行功能「(1) 建立電子繳款連結」或「(2) 列印和解協議」，並沒有先後順序的要

求。主事人可以執行功能 (1) 或 (2)，不受系統限制。 

 

至於「(3)上載已簽署和解協議」功能，主事人可以在繳付罰款及中介人簽署和解協

議後，執行此功能。 

 

只有主事人可以使用「培訓違規匯報」，以執行2023-2024 及之後與中介人的第84條

和解協議相關的功能。   

 

至於中介人，他們可以在「培訓違規匯報（已提交記錄）」查看主事人透過保險中介

一站通向保監局提交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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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下載培訓違規匯報表格 

2.1.1 主事人可以進入「培訓違規匯報」並在「下載Excel表格 (第84條和解協議-

培訓違規匯報)」中點擊「下載」， 以下載一個空白的Excel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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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主事人需在Excel表格內提供以下資料以進行三項功能: 

項目名稱 

(全部必須填寫) 

需要輸入的資料 

持續專業培訓評核期 • 選擇持續專業培訓評核期。 

(必須是2023-2024年及以後
2
)  

保監局中介人牌照號

碼 
• 輸入相關中介人的牌照號碼。  

於7月31日持續專業培

訓尚欠時數 

• 主事人必須報告截至7月31日專業培訓評核期結束日，

中介人尚欠的持續專業培訓時數。可填寫介乎0.5至15

之間的持續專業培訓時數(允許使用0.5的小數值)。 

• 罰款金額將按照尚欠的專業培訓時數計算。 

是否已經補回尚欠持

續專業培訓時數 

• 中介人必須補回所有尚欠持續專業培訓時數，才能達成

第84條協議。 

• 如中介人尚未補回欠持續專業培訓時數，系統將不會產

生第84條協議。 

是否於10月31日前已

經補回尚欠持續專業

培訓時數 

• 主事人必須報告中介人是否在該評核期的10月31日前已

補回尚欠持續專業培訓時數。 

• 請參閱不遵守持續專業培訓規則的罰則框架通函
3
以了解

評估期間的10月31日前/後實施的處罰。 

• 由於此欄的資料將影響對中介人實施的處罰，因此主事

人必須確保在列印第 84 條協議和上載第 84 條協議時

此欄位資料是相同。 

中介人是否同意簽訂

《 第84條協議》 
• 中介人必須同意簽訂第84條協議才能與保險業監管局達

成和解協議 

 
2主事人應繼續參考： 

https://www.ia.org.hk/tc/legislative_framework/files/Guide_to_prepare_Section_84_Agreement_Chi.pdf 來產

生和提交2022-2023年或之前的持續專業培訓評估期的和解協議與保監局。 
3
有關罰則框架，請參閱 
https://www.ia.org.hk/en/legislative_framework/circulars/reg_matters/files/23072021_CPD_Penalty_Framework_Eng_tc_.pdf 

https://www.ia.org.hk/en/legislative_framework/circulars/reg_matters/files/23072021_CPD_Penalty_Framework_Eng_tc_.pdf
https://www.ia.org.hk/tc/legislative_framework/files/Guide_to_prepare_Section_84_Agreement_Chi.pdf
https://www.ia.org.hk/en/legislative_framework/circulars/reg_matters/files/23072021_CPD_Penalty_Framework_Eng_tc_.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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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款方(主事人或中介

人) 
• 執行(1)建立電子繳款連結功能時: 

主事人可選擇相關罰款由主事人代繳，或由該中介人自

己繳付。 

• 執行(2)列印和解協議功能時: 

主事人可選擇相關罰款由主事人代繳，或由該中介人自

己繳付。如已繳款，則填寫繳款方(主事人或中介人)。 

• 執行「(3)上載已簽署和解協議」功能前: 

必須已繳交罰款。此部分應選繳款方(主事人或中介

人)。 

 

《 第84條協議》日期 • 執行(1)建立電子繳款連結功能時: 

-如第 84 條協議尚未產生、列印並簽署，請先填寫建立

電子繳款連結的當日日期，暫時作為《 第84條協議》日

期; 

-如主事人在建立電子繳款連結之前，已列印(及中介人

已簽署)和解協議，則填寫列印在和解協議上的日期為

《 第84條協議》日期。 

 

• 執行(2)列印和解協議功能時: 

-《 第84條協議》日期必須填寫為列印和解協議當天日

期。系統不允許使用先前或未來的日期作為此功能下第 

84 條協議日期（即必須是今天日期）。 

 

-主事人應在列印和解協議的同一日內，提供該和解協

議給中介人簽署。因此，《第84條協議》日期即中介人

簽署協議的日期。 

 

• 執行(3)上載協議第84條協議時:  

-《第84條協議》日期應是填寫在執行(2)列印和解協議

功能時的Excel表格上的相同日期。亦即列印在和解協

議上的日期。 

 

- 由於此日期將影響對中介人實施的處罰，因此主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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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確保在(2)列印和解協議功能和(3)上載和解協議功

能時，此欄位所填寫的日期是相同的。 

 

 

2.1.3 主事人可以在一張Excel表格，最多可輸入20個中介人的資料去執行三項功

能。 

2.1.4 主事人應確保資料準確無誤，以及在提交Excel表格前，中介人已經補回尚

欠持續專業培訓時數。 

2.1.5 當執行功能（3）上載和解協議時，Excel表格中輸入的資料必須與執行功能

（2）列印和解協議時用的Excel表格完全相同。 如果在執行功能（3）時， 
Excel表格中填寫的資料與執行功能（2）的Excel表格有任何差異，則會影

響系統中資料的準確性，包括紀律處分詳情、紀律處分日期和紀律處分期限，

致令相關資料與中介人中所簽署的和解協議的内容不一致。  

 

2.2 建立電子繳款連結 

2.2.1 主事人可以在保險中介一站通，為同意進行及簽署和解協議的中介人，建立

電子繳款連結。 

2.2.2 主事人可以選擇罰款由相關中介人自付或由主事人代繳。 

2.2.3 在選擇繳款方後，電子繳款連結只會建立給已選擇的繳款方以進行付款。 

2.2.4 如有需要，主事人可以再次執行功能(2)建立電子繳款連結，去更改繳款方。  

2.2.5 電子繳款連結僅在建立後30日內有效。繳款方需登入保險中介一站通進行繳

款。 

2.2.6 其後，繳款狀況將顯示為「無效(繳款連結逾期) 」 如果電子繳款連結過期

或需要更改繳款方等，請重複以下步驟重新建立電子繳款連結。 

2.2.7 如果尚未繳付罰款，而有另一位主事人為同一位中介人建立電子繳款連結，

第一位主事人紀錄的繳款狀況將顯示為「無效(連結被取代) 」 

2.2.8 繳交罰款後，主事人是不可再為同一位中介人就其同一評核期去建立電子繳

款連結。 

2.2.9 以下是建立電子繳款連結的步驟: 

• 步驟 1：在「選取下列功能並上載Excel表格」下選擇「(1) 建立電子繳
款連結」。 

• 步驟 2：按下「選擇上載檔案」上載已填妥的Excel表格（最多20名中介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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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3：在 Excel 表格中輸入的中介人牌照號碼、姓名和第84條協議日
期將顯示在確認頁面上(詳情請參閱第2.1.2段)，若確認無誤，按下「確
認」。相反，請按「取消」修改 Excel 表格並由步驟1再開始。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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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4：請再次檢查頁面上顯示的中介人牌照號碼、姓名和協議日期。 

 

• 步驟 5：按下「建立電子繳款連結」。 

 

• 步驟 6：按下「是」確認建立電子繳款連結。 

 

 

 

• 步驟 7：從下拉框中選擇一個手機號碼（請參考1.2部分以保存新的手機
號碼）。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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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8：按下「下一步」以接收一次性密碼，該密碼將發送到主事人在
步驟8中選擇的手機號碼上。 

• 步驟 9：在文字框中輸入接收到的一次性密碼。 

• 步驟 10：按下「提交」。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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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11：按“是”以確認建立電子繳款連結。 

 

 

2.2.10 在主事人將 Excel 表格上載以建立電子繳款連結給相關中介人付款後，系

統將向中介人發送電子郵件通知上述事宜，而副本亦會發給主事人。如果繳

款方選定為主事人，系統則將向主事人發送電子郵件，副本抄送給中介人。  

8 

9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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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繳款方(主事人/中介人)可以在郵件中點擊「按此」(進入中文頁面)，頁面

會導向至保險中介一站通進行付款。 

 

 

2.3 電子繳款 

2.3.1 上載第84條協議至保險中介一站通之前，必須先繳付罰款。 

2.3.2 主事人/中介人可以通過保險中介一站通的 「繳款-尚未繳付款項 (紀律處

分) 」 或 「培訓違規匯報 (已提交紀錄) 」繳付罰款。 

2.3.3 保險中介一站通中提供了4種電子繳款方式: Visa，萬事達卡(Mastercard)，

支付寶(香港)及微信支付。 

2.3.4 如果您想通過掃描支付寶(香港)及微信支付的二維碼進行繳款，建議使用桌

面電腦/筆記本電腦登錄保險中介一站通。 

2.3.5 保險中介一站通內，每個案件可繳交罰款的上限為港幣15,000元；而每筆繳

款交易的總上限為港幣100,000元。 

2.3.6 繳款成功後，系統將會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罰款收據與繳款人(主事人/中介

人)，副本發送給另一方。如果繳款遇到任何問題，請聯繫cpd-dis@ia.org.hk。 

2.3.7 繳款後，繳款方可以在「繳款」 - 「繳款紀錄 (紀律處分) 」中查看他們自

己的繳款記錄，包括在「繳款/收據」欄查看收據。 

mailto:cpd-dis@ia.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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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8 由於罰款是透過保險中介一站通支付，因此無需向保監局提供款款證明文

件。 

2.3.9 如有退款需求，請聯繫 cpd-dis@ia.org.hk。 繳款人需要填寫“退款要求申

請”。因應不同繳款方式，退款處理時間可能會超過1個月。   

 

 

2.4 電子繳款(由主事人代付) 

透過「繳款-尚未繳付款項 (紀律處分) 」進行電子繳款 

2.4.1 主事人應採取以下步驟 

• 步驟 1：進入「繳款」部分並選擇「尚未繳付款項 (紀律處分)」。請確
認中介人的罰款金額正確後，再進行繳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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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2:  

o 選擇您想要繳付罰款的中介人，然後按「繳交已選款項」。 

o 您可以按下「繳付所有未付款項」一次性繳付「尚未繳付款項 
(紀律處分)」下所有中介人的未繳付罰款。 

o 您可以於「繳款/收據」欄按下「繳款」鍵以繳付某一中介人的罰
款。 

 

• 步驟 3：在按下「繳款」、「繳交已選款項」或「繳付所有未付款項」
後，頁面將顯示所選或未繳付案件的總罰款金額以供確認。如果確認金
額正確，請按「確認」以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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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4：選擇繳付方式（Visa、萬事達卡(Mastercard)、支付寶(香港) 
(Alipay HK) 或微信支付 (Wechat Pay），然後按「繼續」。 

 

\ 

 

 

• 步驟 5：處理繳款。  

 

- 如果選擇透過信用卡（Visa/Mastercard）付款，請輸入信用卡資
料（卡號、到期月份和年份、持卡人姓名、安全碼及信用卡持有
人的電郵地址 (電郵地址是銀行要求作其驗證程序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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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繳款期間, 輸入信用卡（Visa/Mastercard）資訊的有效期為5分
鐘。如果繳款人未能在 5 分鐘內完成付款流程，您將需要稍後重
試付款步驟 2-4。系統將會有 10 分鐘的等候時間，以避免重複
付款。 

 

- 根據你銀行的安全要求，你可能需要登入你的網路銀行帳戶以驗
證並確認 Visa/Mastercard/銀行的付款。 

 

 

 

• 步驟 6：當繳款完成後，頁面將彈出「繳款成功」。按「確定」以更新
保險中介一站通的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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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主事人也可以在「培訓違規匯報 (已提交紀錄)」中進行電子繳款，步驟請

參考第2.4.1部分。 

 

2.5 電子繳款(由中介人繳付) 

2.5.1 如果中介人被選擇去繳付罰款，他/她可以採取以下步驟在「繳款-尚未繳付

款項 (紀律處分) 」進行電子繳款:  

• 步驟 1：進入「繳款」部分並選擇「尚未繳付款項 (紀律處分)」。請中
介人確認罰款金額正確後，再進行繳付。 

• 步驟 2：中介人在「繳款/收據」欄按下「繳款」鍵。  

• 步驟 3：如果確認金額正確，請按“確認”以繼續進行。 

 

• 步驟 4：選擇繳付方式（Visa、萬事達卡(Mastercard)、支付寶(香港) 
(Alipay HK) 或微信支付 (Wechat Pay），然後按「繼續」。 

• 步驟 5：如果選擇透過支付寶(香港) (Alipay HK) 或微信支付(Wechat 
Pay）付款，一個包含付款金額的二維碼即產生。 

 

請登入您的支付寶(香港) (Alipay HK) 或微信支付(Wechat Pay）的應
用程式，然後找到掃描器，掃描以上二維碼進行付款。 

 

繳款期間, 系統所產生的付款二維碼的有效期為5分鐘。如果繳款人未能
在 5 分鐘內完成付款流程，您將需要稍後重試付款步驟 2-4。系統將會
有 10 分鐘的等候時間，以避免重複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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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6：付款完成後，會彈出「付款成功」消息。按「確定」更新保險
中介一站通上的紀錄。 

 

2.5.2 中介人也可以在「培訓違規匯報 (已提交紀錄)」中進行電子繳款，步驟請

參考第2.5.1段 。 

 

2.6 列印和解協議 

2.6.1 完成 Excel 表格後，主事人可以按照以下步驟列印第 84 條和解協議: 

• 步驟 1：在「選取下列功能並上載Excel表格」下選擇「(2)列印和解協
議」。 

• 步驟 2：按下「選擇上載檔案」上載已填妥的Excel表格。 

• 步驟 3：按下「下載和解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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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4：按下「是」確認產生和解協議 

 

• 步驟 5：下載一個包含和解協議的受保護壓縮文件夾至指定位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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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6：輸入密碼以開啟壓縮的和解協議文件夾（請參考1.2部分「設置
文件下載密碼，手機號碼及電子郵件」）。 

 

 

2.6.2 每位中介人所產生的第 84 條和解協議，均有特定的檔案名稱。主事人應在

同一日產生、列印並提供和解協議給相關中介人簽署。 

o PDF檔案會按以下特定格式命名：「C-DIS-[YY]-[牌照號碼].pdf」 
o [YY] 表示該中介人相關的持續專業培訓評核期的結束年份（例如，持續

專業培訓評核期為 2023-2024年及相關中介人的牌照號碼為 XX0000，那
麼檔案名稱應為「C-DIS-24-XX0000.pdf」） 

o 當執行功能 (3) 上載和解協議時，主事人應為中介人上載和解協議時，
使用相同的檔案名稱。 

2.6.3 執行(2)列印和解協議功能後，主事人所列印的和解協議分內容，是根據 

Excel表格所輸入的資料而得出，包括第 84 條協議的日期。執行(2)所列印

和解協議是不可以作任何手動更改，包括協議上的日期。 

2.6.4 假如執行(2)列印和解協議功能時，中介人處於另一個保監局的紀律處分中，

該中介人因培訓違規匯報下而要接受紀律處分的期間，將會由第 84 條協議

日期開始計算。 

2.6.5 和解協議將以三種語言產生PDF檔，包括英文、繁體中文和簡體中文，中介

人可在其中一個能閱讀及理解的版本上簽名及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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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上載和解協議 

2.7.1 主事人此應盡快將已簽署的和解協議掃描成 PDF 格式，然後上載至保險中

介一站通的培訓違規匯報，以提交給保監局。 

2.7.2 主事人應確保及查核完中介人已補回及完成持續專業培訓不足時數後，才提

交和解協議給保監局。主事人亦應保留相關中介人的補讀培訓時數的證明文

件及已簽署的和解協議正本，以供保監局日後檢查。 

2.7.3 當執行(3)上載和解協議功能時，主事人應確保於Excel表格中輸入的資料與

(2)列印和解協議的Excel表格中時完全相同。詳情請參閱第2.1.2至2.1.5段。   

2.7.4 上載日期可於《第84條協議》日期之後。不過，主事人應盡快上載已簽署的

和解協議。 

2.7.5 上載限期為第 84 條協議日期的30天(不包括第一日)之內，需上載到保險中

介一站通的培訓違規匯報。系統是不會接受逾期上載文件。主事人需重新執

行(2)列印和解協議給中介人再簽署及上載。 

2.7.6 如果在執行(1)建立電子繳款連結和(3)上載和解協議功能時的Excel表格中所

填寫的協議日期並不是同一天，系統將在上載和解協議時與主事人確認。 
主事人需確保是填寫了執行(2)列印和解協議時， Excel表格中所填寫的第 

84 條協議日期。 

2.7.7 以下是主事人每次上載和解協議（最多20名中介人）的步驟。 

• 步驟 1：在「上載報告/和解協議」中選擇「(3) 上載和解協議」。 

• 步驟 2：按「選擇上載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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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3：選擇已為相關中介人填妥的第84條和解協議-培訓違規匯報
Excel表格的檔案 。 

 

• 步驟 4：上載 Excel 表格後，如果確認所有資料正確，請按「確認」以
繼續。 

 

 

• 步驟 5：確認後，每個中介人均會彈出一個附件框，以上載和解協議。
按「選擇上載檔案」以繼續。 

• 步驟 6：選擇要上載的PDF檔案。PDF檔案必須按以下格式命名：「C-
DIS-[YY]-[牌照號碼].pdf」，即與 2.6.2部分產生及列印生成的和解協
議檔案名稱相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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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7：按「上載文件」以上載已簽署的第84條和解協議。 

 

 

• 步驟 8：按「是」確認上載已簽署的第 84 條和解協議。 

 

•  

 

• 步驟 9：選擇一個手機號碼以接收一次性密碼。 

• 步驟 10：按「下一頁」以接收一次性密碼。  

8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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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11：輸入接收到的一次性密碼。 

• 步驟 12：按「提交」以提交一次性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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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步驟 13：按「是」以確認提交 

 

 

 

• 步驟 14：一次性密碼已成功提交，按「確定」以完成操作。 

 

 

 

2.7.8 第 84 條和解協議上載至保險中介一站通後，電子郵件將自動發送通知主事人及副

本抄送相關的中介人。 

 

3 培訓違規匯報 (已提交紀錄) 

3.1 主事人培訓違規匯報 (已提交紀錄)一覽 

3.1.1 主事人可以按照以下步驟查看和下載培訓違規匯報紀錄:  

• 步驟 1：進入「培訓違規匯報 (已提交紀錄)」。 



 

  29  

 

 

• 步驟 2：按下圖示查看並下載已提交的 Excel 表格和上傳的文件（PDF)

（例如:和解協議）。 

 

 

 

• 步驟 3：按「查看收據」下載罰款繳付收據（PDF 文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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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收據將下載到你的裝置上 

 

 

• 步驟 4：在培訓違規匯報(已提交紀錄)中有一個下載所有資料的功能- 

o  按下「匯出紀錄」將所選取記錄匯出至 Excel 檔案。Excel 檔案將

下載至你的裝置；若未選取任何記錄，按下「匯出記錄」將會下
載完整的報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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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介人培訓違規匯報 (已提交紀錄)一覽 

中介人可以在開始與主事人進行培訓違規匯報流程時，在培訓違規匯報 (已提交紀錄)

中查看並下載他/她自己的紀錄。 

 

當主事人建立電子繳款連結、繳付罰款、及/或主事人上載和解協議後，中介人可以

在培訓違規匯報 (已提交紀錄)中查看自己的記錄。 

 

 

 

 

 

 


